
國 立 東 華 大 學 
九十八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一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會議記錄 

時間：民國九十八年十二月十四日 (星期一) 下午十二時正 

地點：本校原住民族學院國際會議廳 

主席：黃校長文樞                     紀錄：詹智慧 

出席人員：張委員瑞雄   林委員清達    林委員美珠   

          洪委員清一   王委員家禮    徐委員輝彥 

列席人員：陳主任彥伶   吳組長瑟嬌    陳組長束珍  許技士珅銘           

一、 主席致詞：略。 
二、 報告事項： 
     會計室業務報告  (詳如附件一) 

      投資委員會投資收益狀況報告  (詳如附件二) 

三、提案討論: 
【第 1案】提案單位: 張副校長室 

案由：國立東華大學校務基金自籌收入收支管理規則(草案)，提請 審議。 

決議：修正通過（詳附件三） 

【第 2案】提案單位: 副校長室 

案由：「國立東華大學編制內教師本薪(年功薪)、加给以外之給與及編制外人員

人事費支應原則(草案)」，提請 審議。 

決議：移請行政會議討論 

【第 3案】 提案單位: 研發處 

案由：擬修訂「國立東華大學校務基金收支管理規定」中第十三條條文部分內

容，提請 討論。 

說明: 因兩校區併校後，教師出席國外地區國際學術會議總申請人數超過原預

定 100 人，每人補助 3 萬元，總經費 300 萬元，已不敷使用，擬提高教師

出席國際會議經費總經費上限為 400 萬元。 

決議：移請行政會議討論 

【第 4案】 提案單位: 總務處 

案由：為辦理本校自償性支出之舉借，擬修正「國立東華大學校務基金收支管



理規定」第二十條條文，請討論。 

說明: 本案為因應第六期學生宿舍新建工程計畫執行預算不足所需，擬辦理修

正「國立東華大學校務基金收支管理規定」第二十條條文。 

決議：國立東華大學校務基金收支管理規定已修訂，此案撤回。 

【第 5案】 提案單位: 總務處營繕組 

案由：為本校 97 年度建築物公共安檢查缺失改善工程，提請 審議。 

說明:  

一、本校 97 年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需改善處所及項目如下： 

1.共同科地下室講堂、2~4 樓教室固定木櫃。2.文學院固定木櫃。3.司令 

台地下 1 樓天花板。4.仰山莊 1~4 樓走廊管線外木質裝潢。5.社區中心 

1 樓天花板及洗衣部隔間牆。6.涵星一、二莊固定鞋櫃、木櫃。7.多容館 

1~3 樓木質裝潢。8.湖畔餐廳旁 2 樓社團辦公室及玻璃屋裝潢。9.污水處 

理廠 1~2 樓木質裝潢。10.附設幼稚園等。 

 二、上開改善經費 2,094,682 元， 其經費擬由遞延費項下支應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 

【第 6案】 提案單位: 總務處營繕組 

案由：為本校擷雲一莊及涵星一莊防水油漆改善工程，提請 審議。 

說明: 

 一、本校擷雲一莊及涵星一莊防水油漆改善工程項目如下： 

 1.擷雲一莊全棟外牆、露（陽）台防水及室內、廊道壁癌處理油漆工程。 

 2.涵星一莊 428、432 屋頂防水及 3 處天溝溢水等改善工程。 

二、工程經費編列預算為 11,731,118 元，其改善經費擬由遞延費項下支 

    應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 

【第 7案】 提案單位: 總務處營繕組 

案由：為辦理本校”第一期校區分區計量表裝設工程”採購案，提請 審議。 

說明:  

一、本校自來水虛耗量嚴重，每月大樓總計量與台水公司的計量約有 1/2 的

量差。預判管路漏水為主要肇因。本校供水幅原廣擴，曾數次委請 自來



水事業處代為檢漏，雖有結果但成效不彰。擬將全校目前供水管路分成

四區分，以縮減可能漏水的範圍。是故發包本工程。依其結果再判定那

一區漏水較嚴重，是否需進行第二期的再區分或者其它原因造成誤差。

解決虛耗水量本校可節省支出亦可達到水資源的充分利用。本經費涵括

工程費 960,000 元，空氣污染防制費 3,200 元，委託設計費 59,000 元。 

  二、上開經費計 1,022,200 元， 其經費擬由遞延費項下支應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 

四、臨時動議: 
會計室：體育館經費$ 30,191,635 元無法於今年執行完畢，是否同意先行調整

支應新興工程款。 
決議：照案通過 

五、散會時間：下午十四時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附件一 

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會議 會計室業務報告       中華民國 98 年 12 月 14 日 

1、 本校定存存放情形：定存存放於台灣中小企銀 1 億 9 仟萬元及花蓮郵局 20 億 5

仟 3 百萬元，合計 22 億 4仟 3 百萬元（如附件 1）。 

2、 99 年度分配預算之額度（如附件 2）。 

3、 本次提案第 5、6、7 案，屬於急需辦理事項，其動支之經費未編列於預算計劃中，

因金額龐大且用途性質為遞延費用，第 5、7案需動用 A 版校務基金結餘款，第

6 案為學生宿舍之大修為場地管理項目，動用五項自籌收入之結餘款，依規定應

提委員會審議。。 

4、本年度資本門預算執行率約 80%，截至 12 月 10 日止資本門請購未核銷或工程執行

進度落後情形表（如附件 3），其中體育館興建工程已逾完工期限尚未結案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附件三 

國立東華大學校務基金自籌收入收支管理規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8.12.14. 98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通過 

     

條  文  內  容 

第一條 國立東華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為有效管理各項校務基金自籌收入之收支、保管及運

用，依「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管理及監督辦法」第七條規定訂定本規定。 

第二條 本規則所指之自籌收入包括： 

一、捐贈收入：學校無償收受動產、不動產及其他一切有財產價值之權利或債務之減

少。 

二、場地設備管理收入：學校提供場所及設施等，所收取之收入。 

三、推廣教育收入：學校依大學推廣教育實施辦法之規定辦理推廣教育及研習、訓練

等班次所收取之收入。 

四、建教合作收入：學校為外界提供訓練、研究及設計等服務所獲得之收入。 

五、投資取得之收益：學校依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設置條例第七條之一規定所投資

取得之有關收益。 

前項自籌收入之收支運用，應分別訂定收支管理要點，提報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

審議通過後，報教育部備查。 

第三條 各項自籌收入除專案簽奉校長核准者外，應按收入總額提撥一定比率分配至管理單位

或繳交學校統籌運用，其提撥及分配比率於各該項收入之收支管理要點中訂定之。 

 

第四條 辦理推廣教育及建教合作計畫之結餘款，其分配至學校及院、系、所、中心等單位及

計畫主持人之比率，於各該項收入之收支管理要點中訂定之。 

第五條 各項自籌收入得支應之用途如下： 

 

一、編制內教師本薪（年功薪）、加給以外之給與、編制外人員人事費及辦理 5 項自

籌業務有績效行政人員之工作酬勞：總支出金額以 5項自籌收入及學雜費收入總

額 50％為支給上限，其支給基準應完成校內行政程序後實施。 

二、講座設置經費：為提升學術水準，及延攬國內外學術成就卓著之學者來校服務，

得訂定講座設置辦法，經行政會議通過後實施。 

三、教師教學及學術研究獎勵：為鼓勵表現優良教師之教學及學術研究，得訂定獎勵

規定，經行政會議通過後實施。 

四、出國旅費：為應學校國際化需要，鼓勵教職員出國觀摩及參與學術活動，應訂定

出國案件處理規定，經行政會議通過後實施。 

五、公務車輛之增購、汰換及租賃：為有效運用及管理公務車之採購及租賃，應訂定

公務車輛採購及租賃作業要點，經行政會議通過後實施。 

六、新興工程：為使學校新建工程配合中長程校務發展、校園規劃暨學校整體財務狀

況，應訂定新興工程興建作業要點，經行政會議通過後實施。 

七、自償性債務之舉借及償還：為有效規劃學校中長期資金，以配合自償性計畫舉借

債務暨計畫完成營運之債務償還，應訂定自償性計畫債務舉借及控管原則，經行

政會議通過後實施。 

八、工作費：為增裕校務基金自籌收入，對於辦理該收入業務有績效之行政人員得於

5項自籌收入支領工作酬勞。但每月給與總額，以不超過其專業加給百分之六十



條  文  內  容 

為限。 

九、績效獎金：為落實績效考核制度以提升學校經營績效，得發給績效獎金，其辦法

經行政會議通過後實施。 

十、其他具特殊性、全校性項目：得專案簽請校長核准或提行政會議通過後辦理。 

十一、為產生各項自籌收入之相關支出。 

 

前項各款支出，應於不造成學校虧損及國庫負擔之前提下支給，除自償性計畫得

依財務計畫舉債支應外，其餘各項支出應在各該自籌收入項目當年度收入及歷年結餘

款範圍內支用，其中涉及固定資產建設、改良、擴充及資金之轉投資、資產之變賣及

長期債務舉借、償還等項目，應依原訂計畫用途及預算額度內支用，原未編列預算或

預算編列不足者，應經校長或授權代簽人核准，超出部份併決算辦理。 

 

各項自籌收入支用範圍，應於各該自籌收入收支管理要點訂定之，其中支應第一

項第一款至第十款者，應依上開規定辦理。其餘個別支出項目之支用標準如超過現行

規定者，應於各該要點明定或專案簽請校長核准或提行政會議通過後辦理。 

第六條 各項自籌收入項目之收支，其相關主管人員、經費執行人員、使用及保管資產人員，

應負其執行預算、保管及使用資產之相關責任，並由會計人員負責帳務處理及彙編財

務報表。 

第七條 自籌收入之收支、保管及運用，應設置專帳處理，經費收支應有合法憑證，並依會計

法規定年限保存；建教合作收支，應依建教合作機構之規定或契約辦理。 

 

前項所列各項收入之收支預計表，收支決算表，連同相關書表及全校收支財務報表，

應送教育部備查，並依相關規定上網公告。 

第八條 本規則經提報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報教育部備查，並自發布日施行。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